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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SRH-2023013
二、项目名称：华东交通大学2024-2026年度校园安保服务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江西亿龙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公园西路苏馨园A6栋3号店面

被投诉人:江西省瑞宏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站前西路289号（三星大厦A座18楼）

相关当事人：华东交通大学

地址：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大道808号
四、基本情况

华东交通大学委托江西省瑞宏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华东交通大学2024-2026年度校园安保服务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SRH-2023013），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3年10月12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0月25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活动未开评标并依法暂停，于2023年11月1日发布公开招标暂停公告。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采购文件拟派项目总负责人、项目白班队长、项目晚班队长均要求具有救护员能力证书的得1分，该条款设置不合理。经查，采购文件第三章第十三部分评标方法中技术部分项目总负责人、项目白班队长、项目晚班队长“具有人社部门颁发的中级(四级)及以上的消防设施操作员证或建(构)物消防员证的得2分；具有救护员能力证书的得1分”。具有救护能力证书的设置未限定颁发机构和证书名称，但未排斥应急管理部颁发的《应急救援员》证，未发现存在歧视性和排他性，同时评审依据要求提供国家人社部门网站平台查询截图证明符合采购需求。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采购文件拟派消防培训专员“具有公安部消防局颁发的公安消防培训岗位资格证书”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第三章第十三部分评标方法技术部分中项目其他人员要求“拟派消防培训专员（不占人员配置指标）具有公安部消防局颁发的公安消防培训岗位资格证书的得2分”。采购需求中载明“要求每月至项目所在地对项目服务人员进行消防培训及消防演练，并积极配合学校消防控制室相关工作。”组织消防培训、消防演练、消防设施保养及校园消防控制室操作监控为采购人采购需求。原公安部消防局已变更为应急管理部的公安消防救援局，设定原公安部消防局颁发的公安消防培训岗位资格证书具有排他性，同时该评审因素“不占人员配置指标”的要求，使供应商的履约成本增加而不计算在投标报价中，存在不合理性，上述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情形。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三：主要采购文件遇接待重大活动时，无偿增派具有治安管理或巡逻管理或巡查管理等专业服务人员，评审依据要求提供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资格证书存在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第三章第十三部分评标方法技术部分中项目其他人员要求“遇接待省级或国家重大活动时，无偿派具有治安管理或巡逻管理或巡查管理等专业服务人员的每提供1名的得1分，最多得2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资格证书扫描件（附网站查询截图）”。 采购需求中未发现对重大活动无偿增派具有治安管理或巡逻管理或巡查管理专业人员的要求，将“重大活动时，无偿增派提供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资格证书服务人员”设为评分因素，与项目采购需求不符。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                  

综上，投诉事项一不成立，投诉事项二、三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3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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